
证券代码：601686 证券简称：友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6-037

债券代码：113058 转债简称：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年度关联交易确认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为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定价标准，没有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不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审批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内容和额度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予以审议，关联董事

应回避表决。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内容和额度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予以审议，关联

董事应回避表决。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预计 2025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内容和额度的议案》，该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并提交公司 2024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内容和额度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二）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1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新增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予以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增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予以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

表决。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关联监事已回避表决，并

提交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15 日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2025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增关联方及预计 2025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予以审议，

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增关联方及预计 2025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予以审议，

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关联方及预计 2025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四）其他未达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权限的关联交易已由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总经理审批。

二、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注 1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5年预计发生

金额（万元）

2025年 1-12 月实

际发生金额

（万元）
注 2

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原辅

材料和商

品

天津市博利特钢铁有限公司 300.00 67.15 /

热联友发（天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500,000.00 880,730.68 详见说明

云南云霖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 6,000.00 1,546.66 详见说明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695,000.00 115,131.62 详见说明

天津鼎诚钢铁有限公司 4,500.00 - 详见说明

小计 2,205,800.00 997,476.11 /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500.00 52.28 /

天津运友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80,000.00 23,956.38 详见说明

天津友发瑞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15,000.00 413.83 详见说明

天津友发鸿旺达运输有限公司 1,000.00 53.27 /

天津静海区尧舜医院有限公司 300.00 127.81 /

天津团泊一帆丰顺酒店有限公司 300.00 103.56 /



天津德远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50.00 8.55 /

天津信德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0.00 36.89 /

四川金恒达金石科技有限公司注 3 50.00 28.15 /

小计 97,280.00 24,780.72 /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5年预计发生

金额（万元）

2025年 1-12 月实

际发生金额

（万元）
注 2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天津友发瑞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150,000.00 40,509.60 详见说明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24,000.00 4,967.94 详见说明

云南云霖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 20,000.00 5,569.57 详见说明

热联友发（天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50,000.00 29,563.42 详见说明

四川金恒达金石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 80.62 详见说明

天津鼎诚钢铁有限公司 70,000.00 17,092.53 详见说明

浙江鑫一力钢管有限公司 14,500.00 4,841.14 详见说明

浙江一利钢管有限公司 12,000.00 7,562.55 详见说明

杭州信发一力钢管有限公司 1,800.00 931.26 /

杭州信远钢管有限公司 500.00 315.62 /

安徽鑫一力钢管有限公司 10,000.00 3,131.41 详见说明

唐山合煜圣贸易有限公司 50.00 17.58 /

小计 457,850.00 114,583.24 /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四川金恒达金石科技有限公司 560.00 82.32 /

天津鼎诚钢铁有限公司 10,000.00 1,199.42 详见说明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2,500.00 1,365.48 /

天津友发瑞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30.00 24.48 /

云南云霖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 1,600.00 1,555.16 /

小计 14,690.00 4,226.86 /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5年预计发生

金额（万元）

2025年 1-12 月实

际发生金额

（万元）
注 2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天津信德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0.00 228.57 /



租赁资产 天津德远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160.00 39.45 /

云南云霖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 3,400.00 1,269.29 /

天津运友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350.00 130.26 /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00.00 31.71 /

小计 4,310.00 1,699.28 /

关联人向

公司租赁

资产

四川金恒达金石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174.48 /

天津友发瑞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3,000.00 - /

天津静海区尧舜医院有限公司 20.00 2.76 /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700.00 3.41 /

天津运友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5.50 4.22 /

热联友发（天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 0.51 /

小计 4,226.5 185.38 /

其他

四川金恒达金石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306.71 /

云南云霖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 5,000.00 - 详见说明

天津运友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650.00 607.08 /

小计 6,150.00 913.79 /

注：1、上表中 2025 年度预计发生金额已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规定的审批权限分别经由公司

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总经理审批、董事会审批、股东会审批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新增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关于新增关联方及预计 2025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85）》。

2、2025年 1-12月实际发生金额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3、“四川金恒达金石科技有限公司”系原关联方“四川铁宜四方科技有限公司”。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说明：公司在预计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时是

基于经营需要和业务开展进度进行的判断，以与关联方可能发生的业务上限金额进行预计，但实

际发生额主要根据市场情况、双方业务发展、实际需求及具体执行进度确定，导致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

三、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发生的交易，均为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



易，是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正常、合法的经济行为，日常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公允

和市场化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交易行为未对

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四、备查文件

（一）友发集团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友发集团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友发集团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2 日


